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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不锈钢水箱广泛用于建筑给水的调节、贮存水箱、供热水

系统的热水保温贮存、凝结水箱。它解决了传统水箱存在的

制作、安装困难、防腐效果差、使用寿命短、以及装配式给

水箱易渗漏、橡胶条易老化等缺陷。具有制造标准化程度高、

制作灵活、不用起重设备、不污染水质等优点。

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昆明亿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昆明亿诚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克坤。

本标准于2021年8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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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水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锈钢水箱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不锈钢水箱（以下简称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

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051-1997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983-1995 不锈钢焊条

GB/T 3280-2007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5750-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7306.2-2000 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9119-2000 平面、突面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

GB 50242-200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卫法监发［2001］161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通知

3 产品分类

3.1 型号

示例：YCY-30 表示：公称容积为 30m3、标准圆型不锈钢焊接式常压水箱。

示例：YCF-50 表示：公称容积为 50m³、标准方形不锈钢焊接式常压水箱。

3.2 规格见表1、2。

表 1 规格尺寸

型号 规格 mm 板厚 mm

YC

公称容积 m3

用途代号（Y—圆形水箱,可省略;F—方形水箱)

产品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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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宽 高 盖板 底板 侧 1 侧 2 侧 3 侧 4

YCF-1 1000 1000 1000 1.0 1.2 1.2

YCF-2 2000 1000 1000 1.0 1.2 1.2

YCF-3 2000 1500 1000 1.0 1.2 1.2

YCF-4 2000 2000 1000 1.0 1.2 1.2

YCF-6 2000 2000 1500 1.2 1.5 1.5 1.2

YCF-8 2000 2000 2000 1.2 1.5 1.5 1.2

YCF-10 2000 2500 2000 1.2 1.5 1.5 1.2

YCF-20 4000 2500 2000 1.2 2.0 1.5 1.5

YCF-32 4000 4000 2000 1.2 2.0 1.5 1.5

YCF-40 5000 4000 2000 1.2 2.0 1.5 1.5

YCF-50 5000 5000 2000 1.2 2.0 1.5 1.5

YCF-90 6000 5000 3000 1.5 2.5 2.0 1.5 1.5

YCF-120 8000 5000 3000 1.5 2.5 2.0 1.5 1.5

YCF-150 10000 5000 3000 1.5 2.5 2.0 1.5 1.5

YCF-180 10000 6000 3000 1.5 2.5 2.0 1.5 1.5

YCF-300 10000 10000 3000 1.5 2.5 2.0 1.5 1.5

YCF-400 10000 10000 4000 1.5 3.0 2.5 2.0 1.5 1.5

YCF-600 15000 10000 4000 1.5 3.0 2.5 2.0 1.5 1.5

YCF-800 16000 12500 4000 1.5 3.0 2.5 2.0 1.5 1.5

YCF-1000 20000 12500 4000 1.5 3.0 2.5 2.0 1.5 1.5

表 2 圆形的基本参数

型号

箱体尺寸 容积 m³ 厚度（mm）

直径（m） 高度（m） 0.5
YCY-0.5 0.86 1.2 0.5 0.5
YCY-1 1.20 1.25 1 0.5
YCY-1.5 1.20 1.70 1.5 0.5
YCY-2 1.17 2.40 2 0.6
YCY-3 1.39 2.40 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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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Y-4 1.59 2.40 4 0.7
YCY5 1.76 2.40 5 0.7
YCY-6 1.92 2.40 6 0.8
YCY-7 2.07 2.40 7 0.8
YCY-8 2.20 2.40 8 0.8
YCY-9 2.33 2.40 9 0.8
YCY-10 2.45 2.40 10 0.8
YCY-12 2.68 2.40 12 0.8
YCY-15 2.65 3.05 15 0.8

4 技术要求

4.1 水箱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规定的图纸要求和尺寸制造。

4.2水箱焊接完毕后各坚固件不得有松动，各连接件不得有漏焊、不得有漏

件现象。

4.3水箱焊缝要饱满，水箱外层焊接表面要光滑、美观、无夹渣、无焊瘤、

无气孔、无裂痕，焊接口不能有凹裂、分离现象，不得有割手现象。水箱内

胆焊缝需进行抛光处理。同时应达到下表3所规定的焊接要求。

4.4 水箱的平底板应保持平整，变形度满足表4要求。

4.5 水箱顶部及人孔都必须满焊，质量要求同于4.3。

4.6 水箱的连接口都必须良好的焊接，同时尽量保持垂直，至少倾斜度不大

于1°

4.7 保温层与水箱外表结合牢固，外观平整。保温层采用聚胺脂发泡塑料或

性能更好的保温材料；外装饰壳用不锈钢板或其它合适材料，表面不得凹凸

不平、有划伤痕迹或锈迹，达到表3要求。

4.8 对于外形尺寸允许公差应满足下表4的要求。

4.9 水箱注满水，不得有渗、漏水现象，，不应有明显的变形现象，按照钢

制焊接常压容器有关满水实验条款进行：（GB50242-2002 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4.10 水箱竖立时应保持垂直，垂直度应满足表3的要求。

4.11 水箱的实际装水量应不小于公称容积。

4.12 水箱所用的不锈钢板应符合GB／T3280的规定。水箱所用板材必须采用

304不锈钢板。内外板厚度公差小于10％。

4.13 水箱人孔内外突出部位应翻边处理或做其他防护处理，避免割伤人。

4.14 清洗干净后，水箱注满符合GB5749规定的水，静置1h，水箱出口处的

水应符合GB5749的要求。

表3 外观要求

检验项目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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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擦伤 深＜0.2mm，每平方米擦痕＜1cm，不多于5

个，合格

表面撞痕、表面缺口、 深＜2mm，每10平方米缺痕少于10个，合格

锈蚀／污染 应无锈蚀／污染

飞溅 清除飞溅物

酸洗、钝化处理 除去焊缝周围的氧化皮

焊

接

裂纹 不允许存在

焊缝余高

咬边

2.5mm 以下

0.3mm以下

焊瘤 不允许存在

弧坑 小于0.3mm

表4 尺寸允许公差

项目 设计尺寸（mm） 允许公差（mm）

水箱本

体

外形尺寸

（长、宽、高）

5000 0~+10

>5000 0~+(L/1000+5)

垂直度 高度＞5000高度≤

5000

0--10

0~+(L/1000+10)

部件安装，接管位置 ±10

注：L表示长、宽、高设计尺寸值。

5 检验依据及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方法：

《卫生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规定》（2001）、GB5749-2006《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GB/T5750.1~5750.12-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具体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检验项目

项 目 指 标

色度 增加量≤5

浑浊度，NTU 增加量≤0.2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pH 改变量≤0.5

溶解性固体，mg/L 增加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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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氧量（以O2计） 增加量≤1

砷，mg/L 增加量≤0.001

镉，mg/L 增加量≤0.0005

铬（六价），mg/L 增加量≤0.005

铝，mg/L 增加量≤0.02

铅，mg/L 增加量≤0.001

汞，mg/L 增加量≤0.0002

三氯甲烷，mg/L 增加量≤0.006

挥发酚类，mg/L 增加量≤0.002

铁，mg/L 增加量≤0.06

锰，mg/L 增加量≤0.02

铜，mg/L 增加量≤0.1

锌，mg/L 增加量≤0.2

镍，mg/L 增加量≤0.002

6 评价依据

卫生要求检验项目的样品处理方法按《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

生安全评价规范》（ 2001）附录A进行，样品浸泡水采用附录A1.3.1规定配制，

浸泡时间24h±1h，浸泡温度25℃±5℃。

7 出厂检验

7.1 每个水箱出厂前，质量检验部门应按本标准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

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规定。

7.3 出产检验项目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供水器为出厂检验合格品。

如有不符合要求的项目，

允许返修，返修后仍不符合要求则判该供水器为出厂检验不合格品。

表 2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1 材料要求 √

2 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 √

3 外观 √

4 结构 √

5 满水变形 √

6 耐渗漏性 √

7 功能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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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卫生性能 -

注：“”表示应做项目。

8 型式检验4年一次

8.1 型式检验样品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1台进行试验。检验项目

应符合表1的规定

8.2 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时；

b) 正式生产时，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是4年一次；

d) 产品停产1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3 检验项目中如有一项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对该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复

检结果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合格，若复检结果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本次

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9 标志、包装、随机文件、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供水器应在醒目位置设置铭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产品名称；

b) 制造日期或出厂编号；

c) 制造厂名、厂址；

d) 执行标准号。

9.2 包装

产品一般采用裸装，当用户要求其他包装时应在合同中说明。

9.3 随机文件

供水器出厂时应附随机文件，随机文件应包括：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装箱清单（必要时）。

9.4 运输

9.5 供水器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靠，周围应有软物衬垫，避免撞击碰伤。

9.6 严禁与有毒、有害及有腐蚀性物质混运。

9.7 贮存

9.7.1 供水器应置于水平地面存放，严禁重压。

9.7.2 供水器在贮存时应不破坏封闭状态，避免异物进入箱内。

9.7.3 供水器应贮存通风、干燥的场所。

9.7.4 严禁与有毒、有害及有腐蚀性物质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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